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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168

股票简称：深圳惠程 编号：

2014－025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2月19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刊登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董事会秘书辞职公

告》和《公司副总经理辞职公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职公告》等。 现就以上公告补充

披露如下：

一、在《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中增加补充：

1、公司于2014年2月1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授权管理层商洽收购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现就决议公告中涉及的控股子公司长

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高琦” ）和江西先材纳米纤维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江西先材” ）补充相关内容如下：

长春高琦经营范围为聚酰亚胺纤维材料及制品、高分子材料、无石棉摩擦材料、特种工

程塑料制品加工及技术咨询、技术开发。 注册资本为9759.62万元。 截止2012年12月31日，

长春高琦的净资产为46604.61万元、营业收入为1669.51万元、净利润为540.75万元、总资

产为53878万元，总负债为7273.39万元。 长春高琦股本结构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1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8259.74 84.63

2

杨 诚

517.65 5.3

3

长春市科技发展中心

147.46 1.51

4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科技总公司

135 1.38

5

丁孟贤

77.3 0.79

6

杨艳

74.25 0.76

7

王海山

67.5 0.69

8

桑玉贵

55.575 0.57

9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54 0.55

10

耿丽

42.8 0.44

11

高连勋

37.75 0.39

12

方省众

36 0.37

13

刘宇

33.75 0.35

14

刘斌

31.5 0.32

15

长春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22.5 0.23

16

朱羽

22.5 0.23

17

赵军

22.5 0.23

18

钱柏军

21.395 0.22

19

张劲

16.91 0.17

20

邱雪鹏

11.825 0.12

21

杨正华

10.95 0.11

22

刘丽

9 0.09

23

张威

8.375 0.09

24

周建杰

7.145 0.08

25

张国慧

6.75 0.08

26

李天华

6.125 0.06

27

薜大伟

5 0.05

28

冯海元

4.5 0.05

29

孙军

4.5 0.05

30

钟吉彬

4.195 0.04

31

王震

1.8 0.02

32

吴继红

1.125 0.01

33

刘建国

1.125 0.01

34

滕仁岐

1.125 0.01

合 计

9759.62 100

江西先材经营范围为聚合物纳米纤维和碳纳米纤维及其纳米纤维电池隔膜、 绝缘膜、

过滤膜、纳米纤维布的生产、销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注册资本为9000万元。 截

止2012年12月31日，江西先材的总资产为10,446.46� 万元，总负债为1,906.28� 万元净资

产为8,540.18�万元，营业外收入为5.06万元，净利润为-249.09万元。 江西先材股本结构如

下表：

股东名称 总出资

(

万元

)

占比例

(%)

深圳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4752 52.80%

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

1350 15.00%

江西师范大学

112.5 1.25%

江西师大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562.5 6.25%

侯豪情

900 10.00%

刘 斌

310 3.44%

祁锦华

200 2.22%

张皓瑜

180 2.00%

吕凤华

150 1.67%

丁孟贤

120 1.33%

程楚云

56 0.62%

高连勋

60 0.67%

郑 卓

50 0.56%

李春根

42 0.47%

周小平

20 0.22%

陈水亮

20 0.22%

黄 鎏

20 0.22%

陈小平

20 0.22%

朱明悦

20 0.22%

李晓艳

10 0.11%

彭信文

10 0.11%

缪云磊

10 0.11%

李小南

10 0.11%

吴庆华

5 0.06%

万志兵

5 0.06%

陈 鹏

5 0.06%

合计

9000 100.00%

本次公司拟对控股子公司长春高琦和江西先材其他股东的部分股权进行收购，收购完

成后将提高深圳惠程对控股子公司的控股比例，相应提高深圳惠程在控股子公司的股东权

益比例，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严重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本次交易

可能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投资所需资金全部为公司的自有资金。 该项收购涉及的股东、股份数额和交易对

价需商洽后确定，待相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提请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并进行相应的信息

披露。 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后续进展履行有关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2、《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附件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人员

简历增加补充为：

许为宁，男，加拿大国籍，51岁，本科专业电气工程自动化，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学院工商

管理硕士。 1988年至2013年先后担任温哥华通用汽车公司销售经理、香港招商局中国基金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欧特环境高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吉利控股集团上海

吉利美嘉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国际部销售副总经理、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公

司海外市场部执行总监。许为宁先生最近五年在吉利控股集团上海吉利美嘉峰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和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公司担任高管，未担任董事、监事。许为宁先生

与上市公司或其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 不持有公司股票。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田青，男，中国国籍，汉族，35岁，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先后获得中国注册会计

师、国际注册审计师资格。曾任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经理，最近五年在华为赛门铁克

科技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兼审计总监，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国区企业业务稽查部部长，未担

任董事、监事。田青先生与上市公司或其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持有公司股票。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二、在《董事会秘书辞职公告》中增加补充：

赵勋先生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后仍在公司继续工作，担任副总经理职务。

三、在《公司副总经理辞职公告》中增加补充：

陈明春先生辞去副总经理职务后将不在公司继续工作。

何芳女士辞去副总经理职务后将不在公司继续工作。

四、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职公告》中增加补充：

赵勇敏先生辞职后仍在公司继续工作，协助田青先生负责财务工作。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318

证券简称：久立特材 公告编号：

2014-003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于2014年2月1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会议于2014年2月19日以

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含独立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

事9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

议经过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拟向建设银行及中国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 ）申

请各种本外币信贷业务总额为62,500万元；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市

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 ）申请各种本外币信贷业务总额为40,000万元。

本次向建设银行及中国银行申请的授信有效期为2年。 在上述有效期内，公司

可以在不超过以上授信额度范围内，循环办理相应业务。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

长周志江先生在授信额度内发生的具体借款和担保事项的相关法律文本上签

章。

二、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为控股子公司湖州久立穿孔有限公司、 湖州久立管件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具体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2月19日

证券代码：

002318

证券简称：久立特材 公告编号：

2014-004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湖

州久立穿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穿孔公司” ）、湖州久立管件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管件公司” ）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情况分别如下：

（1）被担保人：穿孔公司

担保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市分行

担保额度：不超过4,100万元人民币的授信业务担保

担保期限：24个月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方式

（2）被担保人：管件公司

担保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市分行

担保额度：不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的授信业务担保

担保期限：24个月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方式

2、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

《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担保决策制度》等相关规定等有关规定，

该等担保事项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穿孔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八里店镇毛家桥村；法定代表人：董易淼；

注册资本：1,150万元；公司持有穿孔公司股份比例97.05%。 经营范围：不锈圆

钢热轧穿孔、金属材料（除稀贵金属及加工材）、不锈钢棒、丝、管、带、板材加

工、销售，仪器仪表、通讯设备、自动化设备及配件、建筑用小五金、日用百货销

售。

截至2012年12月31日， 穿孔公司资产总额165,635,196.35元， 净资产

108,815,882.66元；2012年度实现净利润3,615,936.71元 [以上数据业经审

计]。

截至2013年12月31日， 穿孔公司资产总额149,276,961.33元， 净资产

112,872,934.46元；2013年度实现净利润4,057,051.80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2）管件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八里店镇久立不锈钢工业园； 法定代表

人：李郑周；注册资本：6000万元；公司持有管件公司股份比例100%。 经营范

围：金属结构、有色金属合金、不锈钢管件（含管配件、法兰、压力管道元件）、

其他建筑与安全金属制品的制造、销售；货物进出口。

截至2012年12月31日，管件公司资产总额109,879,927.25元，净资产64,

548,994.66元；2012年度实现净利润3,642,656.35元[以上数据业经审计]。

截至2013年12月31日，管件公司资产总额100,234,066.00元，净资产69,

488,680.70元；2013年度实现净利润4,939,686.04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1）被担保人：穿孔公司

担保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市分行

担保额度：不超过4,100万元人民币的授信业务担保

担保期限：24个月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方式

（2）被担保人：管件公司

担保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市分行

担保额度：不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的授信业务担保

担保期限：24个月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方式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为穿孔公司、管件公司提供担保主要是为了支持该公司对外融资，

满足其日常经营需要。穿孔公司、管件公司财务状况稳定，经营情况良好，上述

担保符合上市公司整体利益。

穿孔公司、管件公司对本公司提供的担保未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

截至2014年2月19日，公司对外担保额度为23,830.29万元，实际对外担

保余额为2,275.24万元。 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23,830.29

万元，实际对外担保余额2,275.24万元，占公司2012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净

资产的1.42%，除此以外，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无其他任何形式的对外担保。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 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

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授权事宜

在为穿孔公司、管件公司提供担保发生具体担保事项时，授权公司董事长

负责与金融机构等相关单位签订相关担保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2月19日

证券代码：

002527

股票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

2014-019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已不符合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上海新时

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新时达” ）已完成对离职激励对象余鑫持有公司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工作，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及股票回购注销的依据

1、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关于〈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已经

2012年2月2日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报送中国

证监会备案。期间，根据中国证监会反馈意见，公司对《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进行了修订、补充和完善，形成了《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以下简称《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并经中国证监会确认无异

议。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相关议案于2012年3月19日和2012年4月10日经第二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和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于2012年4月20日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确定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12年4月20日。 公司于2012年5月15日完成了限制性股票首次

授予工作并刊登《关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完成的公告》，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680.5万股，授予对象

105人，授予价格6.89元/股。

根据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201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2012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回购注销已离职授权股权激励对象所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对已离职的激励对象汤泓涛以及杨书林、沈振华和罗鹰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2万股、10万股分别于2012年11月5日和2013年1月9日完成了回购注销。

根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向激励对象授

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12年12月27日。 公司于2013年3月27日

完成了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工作并刊登《关于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

数量为75万股，授予对象28人，授予价格5.74元/股。

根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回购注销已离职

授权股权激励对象所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对已离职的激励对象李小勇已

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40万股于2013年4月23日完成了回购注销。

根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回购注销已离职

授权股权激励对象所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对已离职的激励对象王朋已获

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15000股于2013年5月16日完成了回购注销。

根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回购注销已离职

授权股权激励对象所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对已离职的激励对象鲁蓉、胡

荣华、龚莉、沈玉凤、宁得宝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225949股于2013年12月2日完成了回购注

销。

2、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依据

2013年12月5日和2013年12月23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及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已离职授权股权激励对象所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公司拟对已离职的激励对象余鑫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23784股，根据《上海新

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的规定进行回购注销。

2012年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6.89元/股。2013年7月，公司实施了2012年度

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07,020,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996763元人民币现

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6.988672股。 ”依据《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十五、回购注销的原则” 中（一）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中的

规定：“若限制性股票在授予后，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派息、配股等影响公司股本

总量或公司股票价格应进行除权、除息处理的情况时，公司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

的调整” 的规定，故此次回购注销价格调整为4.06元/股，公司就此次限制性股票回购向余鑫支付回购价

款共计人民币96460元。

同时，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

司章程>的议案》和《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变更后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5144.9754万

元。 公司股份总数为35144.9754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均为普通股。 2013年12月6日，公司刊登了

《减资公告》，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未收到债权人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2014年2月19日，公司完成了对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余鑫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23784

股的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不影响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

二、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回购注销已离职授权股权激励对象所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包起帆先生、张明玉先生、上官晓文女士审议了《关于回购注销已离职授权股权激励

对象所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后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余鑫因个人原因离

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一致同意

对此部分限制性股票按照《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对回

购的价格约定，公司就此次限制性股票回购向余鑫支付回购价款共计人民币96460元。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行为符合《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上述独立意见详见2013年12月6日巨潮资讯网公告的《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

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公司监事会对《关于回购注销已离职授权股权激励对象所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的意见

监事会经核查后，发表监事会意见如下：经核查，公司激励对象余鑫已经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根据《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十四、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的变更与终止”中（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及“十五、回购注销的原则” 中（一）回购价格的

调整方法” 中的规定，将激励对象余鑫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23784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回

购价格为4.06元/股。董事会本次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程序符合相关的规定，同意公司回购注

销余鑫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股份。

上述监事会意见详见2013年12月6日巨潮资讯网公告的《上海新时达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监事会意见》。

四、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就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出具了《关于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董事会已取得实施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合法授权；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程序、数

量和价格的确定等符合《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及《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的规定。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尚需就本次回购注销所引致的公司注册资本减少履

行相关法定程序外，公司已履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于现阶段应当履行的程序。

上述法律意见详见2013年12月6日巨潮资讯网公告的《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新时达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五、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已离职激励对象余鑫持有公司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23784股，占回购注销前公司股份总

额比例的0.0068%。 公司就此次限制性股票回购向余鑫支付回购价款为人民币96460元。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股本结构变化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187,216,132 53.26% -23,784 187,192,348 53.26%

1

、

国家持股

0 0.00% 0 0 0.00%

2

、

国有法人持股

0 0.00% 0 0 0.00%

3

、

其他内资持股

141,229,998 0.00% -23,784 141,206,214 40.18%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

人持股

0 0.00% 0 0 0.00%

境内自然人持股

141,229,998 40.18% -23,784 141,206,214 40.18%

4

、

外资持股

0 0.00% 0 0 0.00%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0 0.00% 0 0 0.00%

境外自然人持股

0 0.00% 0 0 0.00%

5

、

高管股份

45,986,134 13.08% 0 45,986,134 13.08%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164,257,406 46.74% 0 164,257,406 46.74%

1

、

人民币普通股

164,257,406 46.74% 0 164,257,406 46.74%

2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0 0.00% 0 0 0.00%

3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0 0.00% 0 0 0.00%

4

、

其他

0 0.00% 0 0 0.00%

三

、

股份总数

351,473,538 100.00% -23,784 351,449,754 100.00%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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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2月9日

（星期日）以专人送达、传真及邮件方式送达给公司7名董事。会议于2014年2月19日（星期三）以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 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周和平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对应股票期权的议案》；

关联董事周和平先生、王宏晖女士、向克双先生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

截止2014年2月14日，公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有效期届满。 由于激励对象在首次授予

股票期权的第一个行权期有效期内未行权，根据《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同意公司注销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所涉及的股票期

权份额248.381万份（占全部157名激励对象已获授股票期权数量的25%）。 经注销后，首次已授予股

票期权数量调整为496.763万份。

《关于注销<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对应股票期权的公

告》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

二、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

案》。

为加强公司治理，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在依法履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赔偿责任提供保障，

同意为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购买相关的董监事和高管人员责任保险。

公司本次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责任保险的保险金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期限为1年，保险费为

不超过10万元。 根据公司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由董事会负责人民币20万元以内具体购

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相关事宜，本次购买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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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2月9日

（星期日）以专人送达及邮件方式送达给公司3名监事。 会议于2014年2月19日（星期三）以现场会议方

式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本次监事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彭雄心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

议：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对应股票期权的议案》。

截止2014年2月14日，公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有效期届满。 由于激励对象在首次授予

股票期权的第一个行权期有效期内未行权，根据《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需注销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所涉及的期权份额

248.381万份（占全部157名激励对象已获授股票期权数量的25%）。 经注销后，首次已授予股票期权

数量调整为496.763万份。

监事会认为：本次关于注销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

期对应的股票期权合法、合规，同意公司对<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

个行权期对应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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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

权期对应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2月19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对

应股票期权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详述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1、公司于2011年7月15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司独立董

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其后公司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

2、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对《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草案）》进行了修订，并于2012年1月1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市沃

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并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

3、2012年2月7日，公司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审议通过了《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

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深圳市沃

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获得批准。

4、公司于2012年2月14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限制性股

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议案》及《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议案》，

并于当日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对公司调整后的187名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股权激励授予条件已经成

就，确定2012年2月14日为授予日。

5、公司于2012年3月9日完成了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工作。 公司在向股权激励对象确认

缴款过程中，10名激励对象由于个人原因自动放弃了公司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相应放弃限制

性股票9.1万股和股票期权20万份。 鉴于以上原因，公司本次股权激励授予对象人数从187人调整为177

人，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由266万股调整为256.9万股，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总数由575.6万份（不含预

留期权50万份）调整为555.6万份（不含预留期权50万份）。公司首次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

为2012年3月13日。

6、 根据公司201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2012年6月8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议案》，调整后

公司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833.4万份，每份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10.50元；尚未授予的

预留股票期权由50万份调整为75万份。

7、2013年2月4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

议并通过《关于股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向81名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

75万份。

8、2013年4月25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激励对象及数量

调整的议案》 和 《关于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议

案》，因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中有20名激励对象不符合第一期行权条件。 股权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由177名调整为157名，对应的股票期权69.15万份予以注

销，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764.25万份。

9、2013年6月17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

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议案》，同意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行

权的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745.144万份，每份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8.04元；授予的预留股票期权调整为

96.46万份，预留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6.63元。

10、2014年2月19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对应股票期

权的议案》，同意公司注销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所涉及的股票期权份额248.381万份（占全

部157名激励对象已获授股票期权数量的25%）。 经注销后，首次已授予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496.763万

份。

二、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对应股票期权注销的原因

根据《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首期股票期权首次授权日为2012年2月14

日，第一个行权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之日起至2014年2月14日，对应的可行

权股票期权为248.381万份，占全部157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已获授股票期权数量的25%。

截止2014年2月14日，公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一个行权期有效期已届满，由于激励对象在首次

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一个行权期有效期内未行权，该部分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不得再行权。

经本次注销后，首期股票期权首次授予期权数量调整为496.763万份。

三、本次股票期权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期权的注销不会对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实施产生影响， 也不会对公司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四、独立董事对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对应股票注销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 我们认为本次董事会就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

权期对应股票期权注销事宜，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

号/2号/3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要求，所作的决定履行了

必要的程序，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 同意公司对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对应股票期权进行注

销。

五、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已满足《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规定的本次期

权注销的条件，应按照《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规定注销到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公司本次期权

注销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备忘录 1�号》、《备忘录 2�号》、《备忘录 3�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2月20日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名称：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唐家大学路101�号清华科技园创业大楼第六层东楼

股票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力合股份

股票代码： 000532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珠海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珠海市拱北粤海中路2083号

通讯地址： 珠海市香洲区梅华东路338号

股权变动性质： 增持

签署日期：2014年2月19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

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

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

-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持股变动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股份持有人、股份控制人

以及一致行动人）所持有、控制的力合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变动情况；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

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力合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

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力合股份 指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珠海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珠海水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平台增持力

合股份股票

，

目前已累计持有力合股份股票

51,714,545

股

，

达

到力合股份总股本的

15%

本报告

/

本报告书

/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

：

珠海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李东义

设立日期

：

1993

年

2

月

8

日

注册地

：

珠海市拱北粤海中路

2083

号

公司注册资本

：

20,000

万元

经济性质

：

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情况 珠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

100%

的股权

，

是唯一出资人

。

经营范围

：

原水输配

、

自来水生产与输配

、

对外供水

（

以上限分支机构经营

）；

污水及固废处

理项目投资

，

给

、

排水设施设计及建设

（

凭资质证书经营

）；

普通货运

、

仓储服务

（

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

仪器仪表

、

建筑五金

、

水暖器材

、

建筑材料

、

金

属构件

、

通用零件部件批发

、

零售

；

给排水管道安装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

440400000185095

经营期限

：

自

1993

年

2

月

8

日至长期

税务登记证号码

：

440401192560159

通讯地址

：

珠海市香洲区梅华东路

338

号

二、信息披露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

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和地区居留权

兼职情况

李东义 男

董事长

总经理

中国 珠海 否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远明 男 董事 中国 珠海 否

邹超勇 男

董事

财务总监

中国 珠海 否

王继宁 男 董事 中国 珠海 否

广东亚太时代律师事务所合

伙人

戴硕涛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珠海 否

方 晔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珠海 否

甄红伦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珠海 否

刘万里 男 总工程师 中国 珠海 否

王利民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珠海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在最近五年内均没有受到行政处罚、 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

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的情形。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一、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增持力合股份的目的是基于对该公司企业价值的分析和未来前景的预测， 拟对其进行

投资。

二、后续持股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十二月内增持力合股份的可能性。

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变动幅度达到信息披露义务标准，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

照《证券法》、《收购办法》、《上市规则》 、《准则15号》、《准则16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和相应的报告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数量及比例

2011年1月6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国有股行政划转方式取得力合股份34,665,162股，占力合股份股份

总额的10.06％。

2012年5月4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取得力合股份1,768,000股，占力合股份股份总额的

0.51％。

2012年8月至12月，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共计增持力合股份9,578,379股，占力合股

份股份总额的2.78%。

2013年7月18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国有股行政划转方式取得力合股份3,450,104股，占力合股份股份

总额的1％。

2013年8月至9月，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共计增持力合股份1,932,900股，占力合股

份股份总额的0.56%。

2014年2月17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共计增持力合股份320,000股，占力合股份股

份总额的0.093%。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力合股份51,714,545股，占力合股份股份总额的15.002%。

二、本次交易的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大宗交易方式、 国有股行政划转方式、 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方式增持力合股份

17,049,383股。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珠海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34,665,162 10.06 51,714,545 15.002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本公告书披露之日起前6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如下：

一、买入数量

时间

2014

年

2

月

2013

年

10

月

-2014

年

1

月

2013

年

9

月

2013

年

8

月

单位 股 股 股 股

珠海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320,000 0 186,500 1,746,400

二、买入价格区间

时间

2014

年

2

月

2013

年

10

月

-2014

年

1

月

2013

年

9

月

2013

年

8

月

单位 元

/

股 元

/

股

珠海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15.40-15.80 0 14.47-14.77 11.39-11.98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事项， 也不存在中国证监会

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二、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珠海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东义

2014年2月19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1、 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明文件（营业执照）；

2、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身份证复印件。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珠海市唐家清华科技园

股票简称 力合股份 股票代码

000532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珠海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珠海市拱北粤海中路

2083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减少口不变

，

但持股人

发生变化 口

一致行动人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口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口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口

国有股行政划拨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口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口

执行法院裁定 口

继承 口

赠与 口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合计持股数量

： 34,665,162

股 持股比例

：10.06％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变动数量

17,049,383

股 变动比例

：4.946％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

续增持或减持

是

√

否 口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

否 口

信息披露义务人：珠海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东义

2014年2月19日

证券代码：

002550

证券简称：千红制药 公告编号：

2014-004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股东追加限售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董

事会收到董事长王耀方，副董事长、总经理赵刚，董事、副总经理蒋建平，监事会主席周冠新，董事、副总

经理刘军，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蒋文群及经营管理团队主要成员陈红雷、佟宪、叶鸿萍、张铸青共

10名股东出具的承诺：即对其所持有的已解禁的公司部分股份自愿追加限售期，限售期为“自公司向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完成限售登记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即2014年2月25日—2017年2月24日。

一、追加承诺股东基本情况

序号

股东名

称

股份类别

股数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

限售情况的说明

担任公司董事

、

监事或者高级管

理人员情况

1

王耀方

高管股份和无限

售条件股份

36,486,000 22.80

首发前个人类限

售股

，2014

年

2

月

20

日解禁

。

董事

、

董事长

2

赵 刚

高管股份和无限

售条件股份

18,243,000 11.40

首发前个人类限

售股

，2014

年

2

月

20

日解禁

。

董事

、

副董事长

、

总经理

3

蒋建平

高管股份和无限

售条件股份

6,081,000 3.80

首发前个人类限

售股

，2014

年

2

月

20

日解禁

。

董事

、

副总经理

4

周冠新

高管股份和无限

售条件股份

6,081,000 3.80

首发前个人类限

售股

，2014

年

2

月

20

日解禁

。

监事

、

监事会主

席

5

刘 军

有限售条件股份

(

高管股份

)

2,577,819 1.61

按规定比例转入

高管股份

。

董事

、

副总经理

6

蒋文群

有限售条件股份

(

高管股份

)

684,112 0.43

按规定比例转入

高管股份

。

董事

、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7

陈红雷 无限售条件股份

1,009,000 0.63

流通股份

未担任公司董

事

、

监事或者高

级管理人员

8

佟 宪 无限售条件股份

1,209,000 0.76

流通股份

未担任公司董

事

、

监事或者高

级管理人员

9

叶鸿萍 无限售条件股份

1,094,200 0.68

流通股份

未担任公司董

事

、

监事或者高

级管理人员

10

张铸青 无限售条件股份

748,890 0.47

流通股份

未担任公司董

事

、

监事或者高

级管理人员

合计

： 75,301,332 47.06 -- --

2、追加承诺股东最近十二个月累计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王耀方

0 0.00

赵 刚

0 0.00

蒋建平

0 0.00

周冠新

0 0.00

刘 军

323,031 0.20

蒋文群

0 0.00

陈红雷

-25,000 -0.02

佟 宪

7,200 0.00

叶鸿萍

30,800 0.02

张铸青

0 0.00

二、此次追加承诺的主要内容

1．股东追加承诺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追加承诺

股份性质

追加承诺涉及股份

原限售截止日

延长锁定

期限

（

年

）

延长锁定期后的限

售截止日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王耀方

高 管 股 份

和 无 限 售

条件股份

2,880 18 % 2014

年

2

月

18

日

3 2017

年

2

月

24

日

赵 刚

高 管 股 份

和 无 限 售

条件股份

1,280 8% 2014

年

2

月

18

日

3 2017

年

2

月

24

日

蒋建平

高 管 股 份

和 无 限 售

条件股份

400 2.5% 2014

年

2

月

18

日

3 2017

年

2

月

24

日

周冠新

高 管 股 份

和 无 限 售

条件股份

400 2.5% 2014

年

2

月

18

日

3 2017

年

2

月

24

日

刘 军

高 管 股 份

和 无 限 售

条件股份

240 1.5% 2012

年

2

月

18

日

3 2017

年

2

月

24

日

蒋文群

高 管 股 份

和 无 限 售

条件股份

60 0.375% 2012

年

2

月

18

日

3 2017

年

2

月

24

日

陈红雷

无 限 售 条

件股份

60 0.375% 2012

年

2

月

18

日

3 2017

年

2

月

24

日

佟 宪

无 限 售 条

件股份

60 0.375% 2012

年

2

月

18

日

3 2017

年

2

月

24

日

叶鸿萍

无 限 售 条

件股份

60 0.375% 2012

年

2

月

18

日

3 2017

年

2

月

24

日

张铸青

无 限 售 条

件股份

60 0.375% 2012

年

2

月

18

日

3 2017

年

2

月

24

日

合计

5500 34.375% -- -- --

2、追加限售股东承诺主要条款：

（1）追加限售股份数量

本人自愿继续追加限售承诺限售的股份数量。

（2）追加限售股份期限

自公司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完成限售登记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3）承诺追加限售股份在追加限售期限内如因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或用未分配利润赠送红股产生

的股份增加数一并纳入追加限售股份，股份增加数限售期限至2017年2月24日。

（4）本承诺自签署之日起生效，具有法律效力，本人若有违反，愿按照追加限售公告的违约条款承

担相应责任。

3、违反承诺的违约条款。

在锁定期间若违反上述承诺减持该部分公司股份，将减持股份的全部所得上缴公司。

三、限售与不限售情况下股东持股可能变化的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追加限售承诺后

锁定股份与可减持股份情

形

（

截止至

2017

年

2

月

24

日

）

如不追加限售承诺

锁定股份与可减持股份情

况

（

截止至

2017

年

2

月

24

日

）

限售与不限

售可约束股

东少减持比

例

（

%

）

锁定股份数

（

股

）

最大可减持

股份数

（

股

）

高管锁定股份

数

（

股

）

最大可减持

股份数

（

股

）

--

王耀方

36,486,000 28,800,000 7,686,000 15,392,532 21,093,468 63.56%

赵 刚

18,243,000 12,800,000 5,443,000 7,696,266 10,546,734 48.39%

蒋建平

6,081,000 4,000,000 2,081,000 2,565,423 3,515,577 40.81%

周冠新

6,081,000 4,000,000 2,081,000 2,565,423 3,515,577 40.81%

刘 军

3,437,092 2,400,000 1,037,092 1,450,024 1,987,068 47.81%

蒋文群

912,150 600,000 312,150 384,814 527,336 40.81%

陈红雷

1,009,000 600,000 409,000 0 1,009,000 59.46%

佟 宪

1,209,000 600,000 609,000 0 1,209,000 49.63%

叶鸿萍

1,094,200 600,000 494,200 0 1,094,200 54.83%

张铸青

748,890 600,000 148,890 0 748,890 80.12%

注：上表显示了限售与不限售两种情况下，公司主要股东可以减持的股份数量以及可约束主要股东

少减持的比例；另外，也向全体股东表明了其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即通过公司持续发展共享发展成

果的意愿。

四、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公司董事会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明确披露并及时督促追加限售承诺股东严格

遵守承诺，对于违反承诺减持股份的，公司董事会将主动、及时要求违反承诺的相关股东履行违约责任。

公司将于两个工作日内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变更股份性质的相关手

续。

四、备查文件

1、股东追加承诺函

2、股东追加承诺申请表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2月20日


